蔬菜大棚承包补充协议书
发包方（甲方）：             村民委员会
承包方（乙方）：             
鉴于甲乙双方已于    年    月    日签订《    村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现就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承包标的
甲方同意将本村所有的下列两处大棚及其对应土地的发包给乙方承包使用：
第一处：位于        ，长    米，宽    米（四至：南至    ，北至    ，东至    ，西至    ）；
第二处：位于        ，长    米，宽    米（四至：南至    ，北至    ，东至    ，西至    ）。
二、承包期限与费用支付
承包期限以原合同约定为准。
承包费总额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        万元整）。自    年起，乙方应于每年    月    日前向甲方支付    万元，按年支付，直至全部付清。
双方确认，承包费总额及支付方式不再变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提出调整。
三、经营与转租权利
乙方享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甲方不得干涉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乙方有权将该土地及大棚的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进行转租，无需另行征得甲方同意。
四、拆迁权益
如承包期内该土地及大棚涉及政府征收、拆迁等，所获得的全部拆迁补偿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地上物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等）均归乙方所有。
五、合同到期与违约责任
承包期满后，乙方应将甲方原建设的大棚设施返还甲方，其余乙方自行添置的资产归乙方所有。
若甲方单方违约解除合同，应赔偿乙方的实际投入损失，并支付总承包费30%的违约金。
六、协议效力
本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内容冲突，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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